
学生支援组全年工作概要 
月份 工作概要 
9 月 • 向教育局提交本学年学习支援津贴财政预算 

• 向小一学生家长介绍「及早识别和辅导有学习困难的小一学生计划」（小学适用） 
• 申请香港中学文凭考试调适（中学适用） 

10 月 • 提交「校本言语治疗服务资料」予言语治疗服务组（适用于外购校本言语治疗服务的学校） 
• 征得家长同意后，把有关小一学生的支援措施经特殊教育资讯管理系统记录在「幼小衔接支援概要」内，并把「幼小衔接支援概要」的

副本交予家长存档，以便他们了解学校的支援安排并作出适当的配合 (小学适用) 

11 月 • 所有推行「加强校本言语治疗服务」的公营学校须于 11 月 30 日前透过特殊教育资讯管理系统向言语治疗服务组提交有言语障碍的学

生的资料 
• 于 11 月 30 日前，透过特殊教育资讯管理系统，向教育局提交有关学生的资料，并呈交专业评估报告及个别学习计划（如适用），以便

教育局计算学校全年应得的学习支援津贴额 

12 月 • 填写「小一学生之学习情况量表」（12 月至 1 月） （小学适用） 
• 与有关教师及校本教育心理学家举行会议，根据「小一学生之学习情况量表」结果

及学习表现，识别学生的学习困难程度，并为识别为有学习困难的学生订立支援计

划（1 月至 2 月）（小学适用） 
• 就「及早识别和辅导有学习困难的小一学生计划」结果和跟进服务通知有关家长，

并向有显著学习困难的小一学生家长派发「学生支援摘要」（1 月至 2 月）（小学适

用） 
• 为有特殊教育需要中六学生安排生涯规划的支援服务；安排在温习假期前派发家

长／及学生同意书予即将离校的中六学生*，并将有关记录输入特殊教育资讯管理

系统；以便当学生提供专上院校／相关机构（院校／机构）的入学证明时，中学能

及早透过特殊教育资讯管理系统转交学生资料予相关院校／机构（中学适用） 
*如有关学生年满十八岁或以上，以及智力正常而并非精神上无行为能力，学校须同时征求他们的同

意。 

提交「校本言语治疗服务周年计划书」予言语治疗

服务组 

1 月  

2 月 为有显著／轻微学习

困难的小一学生展开

辅导工作，并检视进

展（小学适用） 

 



3 月 在特殊教育资讯管理系统输入经学生支援组商议后的「及早识别和辅导有学习困难

的小一学生计划」结果（小学适用） 

  

5 月 拟订来年支援工作计划及财政预算 

6 月 • 填写「个别学生年终检讨表」 
• 检视「及早识别和辅导有学习困难的小一学生计划」

的学生进展及辅导工作的成效（小学适用） 

• 在特殊教育资讯管理系统

输入「及早识别和辅导有

学习困难的小一学生计

划」年终检讨表（小学适

用） 
• 派发「转交有特殊教育需

要学生的资料家长同意

书」（参与中学学位分配办

法的小六升中一学生适

用）予有关家长（小学适

用） 

• 学校按自评机制与不同持

份者共同检讨支援有特殊

教育需要学生及／或成绩

稍逊学生（小学适用）的

支援成效，并于 8 月 31 日

前，透过特殊教育资讯管

理系统递交「学校层面年

终检讨表」 
• 由 6 月下旬开始，学校可

透过特殊教育资讯管理系

统更新并储存有特殊教育

需要学生及成绩稍逊学生

（小学适用）的资料 
• 审阅儿童体能智力测验中

心及学前康复服务单位的

小一学生评估资料及／或

进展报告，并与家长商讨

学生的日常表现，按照学

生的需要制订支援安排。

(小学适用) 

7 月 • 透过特殊教育资讯管理系统，确认及读取已注册准

小一学生的「儿童发展进度综合报告」，及早为有

关学生策划适切的支援服务（小学适用） 
• 征得家长同意后，将有关学生的特殊教育需要资料

送交他们将入读的中学，让中学了解其学习需要和

安排适切支援（小学适用） 
• 为小六学生填写「中一入学前香港学科测验」的特

别安排表格，以便中学为有关学生提供合适的安排

（如需要） 
• 在中学学位分配办法派位结果公布后，透过特殊教

育资讯管理系统获取已确认注册的学生的特殊教

育需要基本资料，并参照小学送交的资料，及早为

有关学生策划适切的支援服务（中学适用） 
• 确认是否已收集即将离校的中六学生的家长／及

学生同意书，将有关记录输入至特殊教育资讯管理

系统；并鼓励学生在文凭试放榜后主动提交本地院

校／机构入学证明（中学适用） 

 



8 月 • 于学校周年报告内，阐述校本融合教育政策、所获得的额外资源和支援措施 
• 向教育局提交学习支援津贴财政报告 
• 提交「校本言语治疗服务周年报告」及「校本言语治疗服务成效检讨表」予言语治疗服务组 
• 向小一学生家长介绍「及早识别和辅导有学习困难的小一学生计划」计划（小学适用） 
• 跟进中一学生的小学报告（中学适用） 
• 在「大学联合招生办法」（JUPAS） 公布正式遴选结果后收集有特殊教育需要中六离校生的本地专上院

校／相关机构入学证明，透过特殊教育资讯管理系统转交学生资料至其已注册的院校／机构（中学适用） 
全学年 • 建立恒常的沟通机制，让家长知道学生的特殊教育需要、参与制定支援计划、检视学习进展及支援的成效，同时让家长了解学校的共

融政策和措施 
• 识别新学年有特殊教育需要学生及／或成绩稍逊学生（小学适用） 
• 征得家长同意后，在特殊教育资讯管理系统输入／更新有特殊教育需要及／或成绩稍逊的学生（小学适用）的资料及支援层级 
• 按学生不同的学习需要，制定支援安排，并适时更新学生支援纪录册 
• 定期检视及更新学生的支援计划，与家长沟通并发给家长已更新的「学生支援摘要」，让他们了解学校的支援措施，并作出适当的配

合 
• 为需要第三层支援的学生安排个别学习计划 
• 更新学校概览内的「全校参与」模式融合教育栏目 
• 为有需要的学生安排转衔服务 
• 定时检视及调整各项额外资源（包括学习支援津贴、有特殊教育需要非华语学生支援津贴（如适用）等）的运用情况 
• 与校内不同科组的教师加强协作，如因应学生的特殊教育需要就校本生涯规划教育活动、选修科编配机制（中学适用）及升留班机

制提供建议 
• 检视校内教师接受特殊教育培训的需要及情况，有系统地安排教师接受相关培训 
• 为中三或以上的学生安排学习能力评估覆检（中学适用） 

            
 
 
 

（2024 年 2 月更新） 


